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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新古典契约受制于第三方规制，关系型契约的双方规制成为公司与农户交易关系的有效
治理方式之一，而关系型契约的治理需要信任、互惠等治理手段。假设公司能够观测农户行为的结果，并通

过农户行为结果来推测农户选择某种行为的动机或意图；在构建选择集比较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公司与农

户互惠信任契约基本模型，分析公司和农户的最优策略，结果表明：当农户努力水平的提高能够使公司选择

集中最优收益水平增加（或降低农户选择集中的最劣收益水平）时，公司的最优反应是提高总收益中农户分

享的比例（比如通过提高农产品等级的方式）；如果能够预期到这一点，农户的最优策略是尽可能提高努力

水平。因此，通过农户和公司之间的互惠行为，能够增强双方之间的信任程度，从而能够提高交易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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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公司与农户的交易中，由于公司存在大量的

专用性资产投资，可能招致农户的机会主义威胁。

故公司需要设计一个农户能够接受的、能够保证原

料质量和数量稳定的契约，以避免农户机会主义的

不利影响。由于新古典契约存在受制于第三方规

制的弊端，关系型契约的双方规制成为公司与农户

交易关系的有效治理方式之一。关系型契约强调

专业化合作及长期关系的维持，因此契约当事人都

愿意建立一种规制结构来对契约关系进行适应性

调整。在关系型契约条件下，各方通过契约及背后

的权威规定各自的行为规范，实现一定的利益规制

和行为协调。而公司与农户关系契约的治理需要

信任、互惠、合作等治理手段。

相关研究结论表明，关系型契约自我实施的基础

机制是信任，信任对交易效率的强化作用已得到经济

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广泛认同。Ｋｎａｃｋ等（１９９７）对２９
个国家的研究表明，信任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

Ｅｎｓｍ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４）、Ｂａｒｒ等（２００４）、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等（２００４）
等的研究都揭示了信任在交易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

用；汪丁丁（１９９５）的“草莓博弈”模型，证明了契约
在界定产权过程中的交易费用的发生与否取决于

信任关系的强弱；Ｕｚｚｉ（１９９７）和 Ｄｙｅｒ（１９９７）认为，
信任关系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而信任在交易关系中

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产；Ｆｅｈｒ等（２０００）的实验研究
结果表明，基于互惠行为的信任对不完全契约执行

具有重要的影响；许忠爱（２００７）１３９１７５运用 ＵＧ博弈
和ＧＥ博弈分析了“互惠性”对公司与农户关系型契
约信任机制的诱导作用。

“互惠性”的概念来源于 Ｒａｂｉｎ在 ＧＰＳ（Ｊ
Ｇｅａｎｋｏｐｌｏｓ、ＤＰｅａｒｃｅ和ＥＳｔａｃｃｈｅｔｔｉ的简称）基础上
构建的引入公平偏好的博弈论体系。Ｒａｂｉｎ（１９９３）
对“公平”的定义可以用“投桃报李”和“以牙还牙”

行为来概括，人们不仅关心分配的结果，也关心产

生这种结果的意图，相互之间的意图必须是公正

的。大量证据表明，互惠性是影响人类行为的一个

重要的决定因素。Ｇｕｔｈ等（（１９８２）的研究表明，在
最后通牒博弈中，人们往往会付出代价去惩罚提议

者的“恶意”；而 Ｂｅｒｇ等（１９９５）的投资博弈实验和
Ｆｅｈｒ等（１９９５）的礼物交换博弈实验表明了正互惠
性的存在；Ａｋｅｒｌｏｆ（１９８２）和 Ａｋｅｒｌｏｆ等（１９８８）将委
托人提供的慷慨工资解释为“礼物”，而作为回报，

代理人将做出提高努力水平的选择；Ｆｅｈｒ等（１９９９）
的实验研究显示，委托人似乎知道不完全契约下

“互惠”在契约执行中的巨大作用；蒲勇健（２００７）将
Ｒａｂｉｎ（１９９３）提出的“公平博弈”概念植入委托代理
模型，分析表明通过互惠契约，可以为委托人带来

更高的利润水平。

现有的互惠理论可以归纳为两类：在以

Ｄｕｆｗｅｎｂｅｒｇ等（２００４）为代表的互惠理论中，互惠是
由动机或信念驱动的，行为主体形成对对方善意或

恶意行为的信念，并假设行为主体的效用是心理支

付（依赖于对对方行为善意或恶意的信念）和物质

支付的函数；在以Ｆａｌｋ等（２００６）为代表的互惠理论
中，互惠是由物质利益和动机共同驱动的，行为人

的效用是物质支付与互惠效用的加权平均，互惠效

用包括对分配结果的善意或恶意的动机以及对所

经历的善意或恶意的反应。这两类互惠理论的核

心思想是“善意”决定于物质产出后面的动机。

本文将互惠和信任的概念引入对农业产业化

实践中公司与农户契约关系的分析中，并假设公司

能够观测农户行为的结果，进而通过对农户行为结

果的判断来推测农户选择某种行为的动机或意图，

在此基础上分析公司和农户在关系契约中的最优

策略。

二、假设及定义

考虑一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下简称为公

司）为获得优质原料而与农户签订农产品收购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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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如图１所示：

图１　公司与农户交易时序图

假设风险中性的双方在 ｔ０时签订一个契约，公
司向农户提供种植资源、资金和技术支持，农户投

入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在ｔ０到ｔ１时期生产农产品，
契约规定如果农产品达到最低质量标准，则公司对

产品进行质量定级，按照约定比例对不同等级的农

产品总价值进行分配，在 ｔ２时进行交易。Ｍ为农产
品总价值，包含了农产品数量、质量等信息；双方对

总收益的分配记为Ｘ＝（ｘ１，ｘ２）∈Ｘ
２，表示农户和公

司的收益组合，Ｘ２Ｒ是一个闭集，ｘ１＋ｘ２＝Ｔ，Ｔ为
农户努力程度ｅ及环境变量ｗ（代表技术、市场等不
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的函数。环境变量 ｗ∈［０，１］
为随机变量且在ｔ１期实现，但在签约的ｔ０期双方皆
无法确知环境的未来状态。不失一般性，本文假设

ｗ为公司与农户双方的共同知识。
令Ａ为Ｘ２的紧子集，收益集（选择集）Ｐ∈Ａ为

收益组合Ｘ的集合。令≥０
ｉ表示农户（公司）在行动

开始之前的偏好关系，令 Ｖ０ｉ：→Ｒ表示代表偏好的
连续效用函数。农户（公司）对公司（农户）的态度

取决于其所面对的选择集合，故引入关于对收益选

择集进行比较的相关概念。

定义１：对于缔约方ｉ（ｉ＝１表示农户，ｉ＝２表示
公司，以下同）而言，如果对于所有 Ｘ∈Ｐ，存在一个
Ｘ∈Ｐ，使 Ｘ≥０

ｉＸ，则收益集 Ｐ就是对 Ｐ的“改
善”。

即对于任意 Ｘｊ＝（ｘ１ｊ，ｘ２ｊ）Ｐ，（ｊ＝１，２，．．．，
ｎ），存在Ｘ ＝（ｘ１，ｘ２）Ｐ，都有ｘ１≥ｘ１ｊ，则对农
户而言，Ｐ就是对Ｐ的“改善”。同理，对于任意 Ｘｊ
＝（ｘ１ｊ，ｘ２ｊ）Ｐ，（ｊ＝１，２，．．．，ｎ），存在 Ｘ ＝（ｘ１，
ｘ２）Ｐ，都有 ｘ２≥ｘ２ｊ，那么对于公司而言，Ｐ就
是对Ｐ的“改善”。如果农户的最初偏好是完全自
利的，则Ｖ０１（ｘ１，ｘ２）＝ｖ（ｘ１），ｖ为 ｘ１增函数；如果在
收益集Ｐ中包含的最高收益比 Ｐ中包含的最高收
益大，则对于农户而言，Ｐ就是对 Ｐ的“改善”。相
反的概念就是“恶化”：如果Ｐ是对Ｐ的“改善”，那
么Ｐ就是对Ｐ的“恶化”。

定义２：对于缔约方 ｉ而言，如果对于所有 Ｘ∈

Ｐ，存在Ｘ∈Ｐ，使 Ｘ≤０
ｉＸ，则称收益集 Ｐ比 Ｐ

使该缔约方面临更高的风险。

对于农户（公司）而言，如果在收益集 Ｐ中包
含的最劣的收益组合劣于收益集 Ｐ中最劣的收益
组合，则Ｐ是对Ｐ的“恶化”，因此在 Ｐ中选择比
在Ｐ中选择使该缔约方面临获得最差收益的风险
更高。如果缔约方是完全自利的，如果在收益集

Ｐ中最低可能收益比Ｐ中最低可能收益小，则对于
该缔约方而言，Ｐ比Ｐ使其面临更高的风险。

上述收益集之间的比较关系（“缔约方的一个

改善”或“使缔约方面临更大风险”）构成了定义互

惠行为的基础。

命题１：收益集的比较关系“缔约方 ｉ的改善”
是完全的、连续的和具有传递性的，可以用函数 Ｍｉ：

→Ｒ表示，即：Ｍｉ（Ｐ）＝ｓｕｐｘ Ｖ
０
ｉ（ｘ）　　ｓ．ｔ．ｘ∈Ｐ

证明：令≥ｉ表示收益集 Ｐ和 Ｐ之间的比较关
系，则Ｐ≥ｉＰ意味着对缔约方ｉ而言，Ｐ是对Ｐ的
改善。根据最大值定理，Ｍｉ是连续函数（因为 Ｖ

０
ｉ连

续）；进一步地，当且仅当 Ｍｉ（Ｐ）≥ｉＭｉ（Ｐ）时，有
Ｐ≥ｉＰ，因此Ｍｉ代表关系≥ｉ；进而有≥ｉ是完全的、

可传递的和连续的。

作为定义“互惠”概念的基础，收益集的比较关

系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对缔约方ｉ而言的一个
“改善”具有完全性，因此，对于两个收益选择集 Ｐ

和Ｐ，比较关系为：Ｐ可能是对 Ｐ的改善，Ｐ也可
能是对 Ｐ的恶化。第二，这种比较关系具有传递
性，即如果Ｐ≥ｉＰ，Ｐ≥ｉＰ，则Ｐ≥ｉＰ，同理有
Ｐ≤ｉＰ，Ｐ≤ｉＰ，则 Ｐ≤ｉＰ。第三，这种比较
关系是连续的，因而能够用一个连续实值函数表示。

命题２：收益选择集的比较关系“使缔约方 ｉ面
临更大的风险”是完全的、具有传递性和连续的，当

且仅当ｍｉ（Ｐ）≤ｉｍｉ（Ｐ）时，Ｐ比 Ｐ使缔约方 ｉ面
临更大风险，即：ｍｉ（Ｐ）＝ｉｎｆｘＶ

０
ｉ（ｘ）　　ｓ．ｔ．ｘ∈Ｐ

命题２证明过程同命题１。

三、公司与农户互惠偏好契约基本模型

假定在时间ｔ缔约方 ｉ对收益组合的偏好可以
用函数表示：

Ｖｉｔ（ｘｉ，ｘｊ）＝（１－ｃｉｔ）ｕｉ（ｘｉ）＋ｃｉｔｖｉ（ｘｊ） （１）
ｕｉ（ｘｉ）、ｖｉ（ｘｊ）分别表示农户（公司）对自己的收

益的效用函数以及对方的收益的效用函数。（１）式
表明，农户（公司）在某个收益组合得到的效用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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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收益和对方收益的加权平均数。系数 ｃｉｔ为
利他系数，可正可负，是缔约方 ｉ在时间 ｔ对对方收
益效用的权重。

命题３：令Ｗ（ｅ；ｃ）＝（１－ｃ）ｕ（ｆ（ｅ））＋ｃｖ（ｇ（ｃ）），
ｕ、ｖ为严格凹减函数，ｆ为严格增函数，ｇ为严格增函
数，对所有的ｃ，Ｗ为ｅ的严格凹函数，如果当ｅ＝ｅ

时，Ｗ最大，则当ｃ增加时ｅ增加。
证明：Ｗ（ｅ；ｃ）最大值的一阶条件为 Ｗｅ（ｅ；ｃ）＝

０，ｗｅｅ（ｅ；ｃ）
ｄｅ
ｄｃ＋ｗｅｃ（ｅ；ｃ）＝０，即

ｄｅ
ｄｃ＝－

ｗｅｃ（ｅ；ｃ）
ｗｅｅ（ｅ；ｃ）

。

假定ｗｅｅ（ｅ；ｃ）＜０，则
ｄｅ
ｄｃ与 ｗｅｃ（ｅ；ｃ）＝－ｕ′ｆ′＋ｖ′ｇ′

＞０同号。
农户能够选择变量 ｅ的取值，并且如果 ｅ值越

大，对公司有利而对自己不利（导致相应的成本）。

根据命题３，如果农户的利他系数越大，他将选择的
ｅ值越高，农户通过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使公司收益
增加。利他系数ｃ会随着农户与公司博弈进程而发
生变化，这种变化源自收益集的变化。

四、公司与农户契约中的互惠和信任

农户首先选择 ｅ的水平，公司虽然不能直接观
察农户 ｅ的水平，但在 ｔ１期 ｗ实现时可观察农户
努力的结果，该结果决定了双方的总收益大小，并

在此基础上选择收益分配比例（比如对农产品定

级），进而决定最终的收益组合。农户对 ｅ的选择
决定了公司可选择的收益组合。考虑农户两个可

能的 ｅ水平（高努力水平和低努力水平），它们决定
了公司的选择集Ｐ和Ｐ。如果对于公司，Ｐ是对Ｐ
的改善，那么农户选择使公司能够选择 Ｐ的努力
水平，就比其选择Ｐ的努力水平更具有“善意”。因
为根据公司的最初偏好≤０

２，公司在 Ｐ中的最优收
益组合比在 Ｐ中最优的收益组合更优。如果农户
在两个可行的 ｅ水平中选择具有善意的行动，那么
“互惠”意味着公司对农户的反应是对农户表示善

意（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定级水平），公司利他系数将

增加。

令ｃ１１为农户在 ｔ０至 ｔ１期间选择努力水平时的
利他系数，ｃ２２为公司在观察到农户的努力结果后选
择分配比例的利他系数。由于在 ｔ０至 ｔ１期间没有
影响农户对公司态度的因素，假定在农户在 ｔ０至 ｔ１
期间选择努力水平时的偏好与签订契约时的偏好

相同。公司的利他系数取决于农户的努力水平决

定的选择（收益）集，因此ｃ２２＝ｃ２（Ｍ２（Ｐ），ｍ１（Ｐ）），
其中Ｐ为一个收益集合，ｃ２：Ｘ

２→Ｒ，给定函数 ｃ２（互
惠和信任由函数 ｃ２特性决定）的形式，公司的决策
偏好函数可用式（２）表示：

Ｖ２２（ｘ；Ｐ）＝［１－ｃ２（Ｍ２（Ｐ），ｍ１（Ｐ））］ｕ２（ｘ２）＋
ｃ２（Ｍ２（Ｐ），ｍ１（Ｐ））ｖ２（ｘ１） （２）

定义３：如果
ｃ２
Ｍ２
≥０，则公司对农户显示互惠

偏好。

如果农户选择的努力水平提高（降低）了公司

在收益组合的最优收益，公司利他系数将随之增加

（减少），该定义包括了正互惠和负互惠。正（负）互

惠是农户的善意（即提高努力水平，非善意即降低

努力水平）行动导致公司的善意（即提高农产品质

量等级，非善意即压低农产品质量等级）行动，农户

的善意（非善意）体现在改善（恶化）公司在收益组

合中的最优收益。根据该定义，这样的改善（恶化）

增加（减少）公司利他系数。

定义４：如果
ｃ２
ｍ１
≤０，则公司对农户显示愧疚

心理。

如果农户选择的努力水平可能降低自己的收

益（也即 ｍ１减小，农户的行动使自己面临更高风
险，比如付出了努力成本，但公司有可能不提高农

产品质量等级），公司利他系数增加；而如果农户的

努力水平使其面临的风险降低（ｍ１增大），公司的
利他系数将减小。一般情况下，在农户行为开始之

前，公司没有任何行动对农户的行为产生影响，因

而农户没有理由牺牲自己的收益使公司的收益恶

化。因此，只能认为农户愿意使自己面临更高风

险，是因为其相信公司会采取正互惠行为。

定义５：如果公司对农户显示互惠和愧疚心理，
则公司是可信任的。

五、互惠偏好下公司和农户的最优策略

本节将讨论信任和互惠的影响。在 ｔ０至 ｔ１期

间，农户选择努力水平 ｅ１（ｅ１∈Ｅ１），在 ｔ１至 ｔ２期间
公司观察到ｅ１并选择ｓ２（ｓ２∈Ｓ２（ｅ１）），其中 Ｓ２（ｅ１）
表明农户的努力水平 ｅ１可能会使公司的行动集 Ｓ２
（公司确定的质量等级）扩大或缩小。函数 π１（ｅ１，
ｓ２）、π２（ｅ１，ｓ２）分别表示农户和公司的货币化收益。

令Ｍ２（ｅ１）＝ｓｕｐζ（１－ｃ２０）ｕ２（π２（ｅ１，ζ）＋ｃ２０）
×ｖ２（π１（ｅ１，ζ）），表示公司在农户选择 ｅ１后能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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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最大效用①；ｍ１（ｓ１）＝ｉｎｆζ（１－ｃ１０）ｕ１（π１（ｓ１，ζ）
＋ｃ１０）ｖ１（π２（ｓ１，ζ）），表示农户在选择 ｅ１后的最小
效用。假定Ｍ２（）、ｍ２（）可微。公司将选择 ｓ２
以使ｖ２２（ｅ１，ｓ２）最大化，即：

ａｒｇｍａｘｖ２２（ｅ１，ｓ２）＝
［１－ｃ２２（Ｍ２（ｅ１），ｍ１（ｅ１））］ｕ２（π２（ｅ１，ｓ２））＋
ｃ２２（Ｍ２（ｅ１），ｍ１（ｅ１））ｖ２（π１（ｅ１，ｓ２））
一阶条件为：

［１－ｃ２２（Ｍ２（ｅ１），ｍ１（ｅ１））］ｕ′２
π２
ｓ２
＋

ｃ２２（Ｍ２（ｅ１），ｍ１（ｅ１））ｖ′２
π１
ｓ２
＝０ （３）

（３）式定义了公司对农户行为的最优反应 ｓ２
（ｅ１），将（３）式对ｅ１求导得：

ｄｓ２
ｄｅ１
＝－１{Ｄ （１－ｃ２２）ｕ″２

π２
ｓ２
×
π２
ｅ( )
１

＋ｕ′２
２π２
ｓ２ｅ１

＋

ｃ２２ ｖ″２
π１
ｓ２
×
π１
ｅ( )
１

２

＋ｖ′２
２π１
ｓ２ｅ[ ] }

１
－

１
Ｄ －ｕ′２

π２
ｓ２
＋ｖ′２
π１
ｓ[ ]
２

ｄｃ２２
ｄｅ１

（４）

（４）式中，１Ｄ ＝
２Ｖ２２
ｄｓ２２
。当Ｄ＜０时，

ｄｓ２
ｄｅ１
＜０，从而

（３）式保证ｓ２具有最大值。一方面，不论ｃ２２是否随ｅ１

的变化而变化，－１ {Ｄ （１－ｃ２２） ｕ″２
π２
ｓ２
×
π２
ｅ( )
１
＋

ｕ′２
２π２
ｓ２ｅ１

＋ｃ２２ ｖ″２
π１
ｓ２
×
π１
ｅ( )
１

２

＋ｖ′２
２π１
ｓ２ｅ[ ] }１

始终存在，

因此它与互惠和愧疚心理的影响无关。另一方面，－

１
Ｄ －ｕ′２

π２
ｓ２
＋ｖ′２
π１
ｓ[ ]
２

ｄｃ２２
ｄｅ１
显示了ｃ２２随ｅ１的变化而变

化的特征。

ｄｃ２２
ｄｅ１
＝
ｃ２２
Ｍ２

×
ｄＭ２
ｅ１
＋
ｃ２２
ｍ１

×
ｄｍ１
ｅ１

（５）

（５）式中
ｃ２２
Ｍ２

×
ｄＭ２
ｅ１
和
ｃ２２
ｍ１
×
ｄｍ１
ｅ１
分别表示互惠

性和愧疚心理对公司的利他系数的影响。

命题４：如果 ｕ′＞０，ｖ′＞０，Ｄ＜０，在下列条件
（Ａ、Ｂ）之一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互惠性将使 ｓ２严格
随着ｅ１的增加而增加。

　　Ａ：
ｃ２２
Ｍ２
＞０，
ｄＭ２
ｅ１
＞０，
π２
ｓ２
＜０和

π１
ｓ２
＞０

Ｂ：
ｃ２２
Ｍ２
＞０，
ｄＭ２
ｅ１
＜０，
π２
ｓ２
＞０和

π１
ｓ２
＜０

如果
ｄＭ２
ｅ１
＝０，则互惠对博弈方的行为没有

影响。

证明：（４）式中，受互惠影响的部分为：

－１Ｄ －ｕ′２
π２
ｓ２
＋ｖ′２
π１
ｓ[ ]
２

ｄｃ２２
ｄｅ１
＝

－１Ｄ －ｕ′２
π２
ｓ２
＋ｖ′２
π１
ｓ[ ]
２

ｄｃ２２
ｄＭ２
ｄＭ２
ｄｅ１

当条件Ａ或Ｂ满足，则：

－１Ｄ －ｕ′２
π２
ｓ２
＋ｖ′２
π１
ｓ[ ]
２

ｄｃ２２
ｄＭ２
ｄＭ２
ｄｅ１
＞０。

如果
ｄＭ２
ｅ１
＝０，则：

－１Ｄ －ｕ′２
π２
ｓ２
＋ｖ′２
π１
ｓ[ ]
２

ｄｃ２２
ｄＭ２
ｄＭ２
ｄｅ１
＝０

ｃ２２
Ｍ２
＞０意味着公司对农户显示善意互惠偏好，

ｄＭ２
ｅ１
＞０表明增加 ｅ１对公司而言是一个改善。

π２
ｓ２

＜０和
π１
ｓ２
＞０表明，公司提高ｓ２对农户是改善而对

公司而言是恶化。因而，当农户提高努力水平 ｅ１之
后，提高了公司Ｍ２，公司的利他系数也将增大；公司
提高ｓ２有利于农户而不利于自己，表明ｃ２２＞０，故条
件Ａ是公司显示正互惠性的必要条件。

ｄＭ２
ｅ１
＜０意味着增加 ｅ１对公司而言是恶化（比

如农户增加化肥、农药使用量而使农产品品质下

降），由于
ｃ２２
Ｍ２
＞０，故农户提高 ｅ水平将使 ｃ２２减小；

π２
ｓ２
＞０和

π１
ｓ２
＜０表明增加ｓ２对公司是改善而对农

户而言是恶化，这表明 ｃ２２＜０。故条件 Ｂ是负互惠
性的必要条件。

当
ｄＭ２
ｅ１
＝０，则－１Ｄ －ｕ′２

π２
ｓ２
＋ｖ′２
π１
ｓ[ ]
２

ｄｃ２２
ｄＭ２
ｄＭ２
ｄｅ１
＝

０。表明增加或减少ｅ１对公司而言既非改善也非恶

　　① 在本文的前面部分，Ｍ２被定义为收益集合，由于ｅ１唯一地决定了一个收益集合，故用Ｍ２（ｅ１）代替Ｍ２（Ａ（ｅ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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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或者说农户对 ｅ的选择不会改变公司的最优收

益。因此，给定
ｃ２２
Ｍ２

＞０，农户的 ｅ水平对公司的利

他系数没有影响。比如在气候恶劣的条件下，可能

出现农户虽然增加努力水平，但实际上对提高农产

品质量影响不大的情况。

命题５：如果ｕ′２＞０，ｖ′２＞０和Ｄ＜０，当下列条件
（Ｃ、Ｄ）之一得到满足，则当 ｅ１增加时，愧疚心理将
使公司严格增加ｓ２。

条件Ｃ：
ｃ２２
ｍ１
＜０，
ｄｍ１
ｅ１
＜０，
π２
ｓ２
＜０和

π１
ｓ２
＞０

条件Ｄ：
ｃ２２
ｍ１
＜０，
ｄｍ１
ｅ１
＞０，
π２
ｓ２
＞０和

π１
ｓ２
＜０

如果
ｄｍ１
ｅ１
＝０，则愧疚心理对博弈方的行为没有

影响。

证明：（４）式中受愧疚心理影响的部分可改
写为：

－１Ｄ －ｕ′２
π２
ｓ２
＋ｖ′２
π１
ｓ[ ]
２

ｄｃ２２
ｄｅ１
＝

－１Ｄ －ｕ′２
π２
ｓ２
＋ｖ′２
π１
ｓ[ ]
２

ｄｃ２２
ｄｍ１
ｄｍ１
ｄｅ１

如果条件Ｃ或条件Ｄ满足，则：

－１Ｄ －ｕ′２
π２
ｓ２
＋ｖ′２
π１
ｓ[ ]
２

ｄｃ２２
ｄｍ１
ｄｍ１
ｄｅ１
＞０

当
ｄｍ１
ｅ１
＝０时有：

－１Ｄ －ｕ′２
π２
ｓ２
＋ｖ′２
π１
ｓ[ ]
２

ｄｃ２２
ｄｍ１
ｄｍ１
ｄｅ１
＝０

条件Ｃ中，
ｃ２２
ｍ１
＜０意味着公司对农户显示愧疚

心理。
ｄｍ１
ｅ１
＜０表明增加 ｅ１将使农户面临的风险增

大（农行提高努力水平导致较高的努力成本），公司

ｃ２２将增大；
π２
ｓ２
＜０和

π１
ｓ２
＞０表明，增加ｓ２对农户是

改善而对公司而言是恶化，因而 ｃ２２＞０。故条件 Ｃ
是公司显示正互惠性的必要条件。

条件Ｄ中，
ｄｍ１
ｅ１
＞０，增加 ｅ１将使农户面临减小

的收益风险，
ｄｍ１
ｅ１
＞０和

ｃ２２
ｍ１
＜０表明农户努力水平

的提高将使ｃ２２减小。
π２
ｓ２
＞０和

π１
ｓ２
＜０意味着当农

户增加ｅ１时，作为一种反应，公司将增加 ｓ２，使自己

的收益增加而使农户的收益减少。故条件 Ｄ是公
司显示负负惠性的必要条件。

当
ｄｍ１
ｅ１
＝０，则 －１Ｄ －ｕ′２

π２
ｓ２
＋ｖ′２
π１
ｓ[ ]
２

ｄｃ２２
ｄｍ１
ｄｍ１
ｄｅ１
＝

０。表明增加或减少ｅ１对农户而言不会改变自己的

最劣收益。给定
ｃ２２
ｍ１

＜０，公司的利他系数保持

不变。

根据命题４、５，农户的最优策略将最终依赖于
公司的最优反应。假定农户在契约开始时是完全

自利的，即ｃ１１＝０，并知道公司的偏好，因此将选择
ｅ１使Ｖ１１（ｅ１，ｓ２）＝ｕ２（π１（ｅ１，ｓ２（ｅ１）））最大化，一阶
条件为：

ｕ′１×
π１
ｓ２
＋
π１
ｓ２
ｄｓ２
ｄｅ[ ]
１

＝０ （６）

（６）式即为农户的最优策略。但该策略可能不
存在内点解。ｅ１增加使 π１和 π２以不同的方向按

照一个固定的比率增加，因而
π１
ｓ２
／
π１
ｓ２
等于一个常

数。仅当存在一个ｅ１使
ｄｓ２
ｄｅ１
＝－
π１
ｓ２
／
π１
ｓ２
成立时，一

阶条件才有内点解。否则，农户将尽可能增加或者

减少ｅ１。

假定
ｄｓ２
ｄｅ１
＞０，如果命题４和命题５中的条件 Ａ

和Ｃ满足，则
π１
ｓ２
＞０（表明公司增加 ｓ２能够增加农

户的货币收益）；如果
π１
ｅ１
＜０，只要

π１
ｓ２
ｄｓ２
ｄｅ１
大于（小

于）
π１
ｅ１
，ｕ′１×

π１
ｓ２
＋
π１
ｓ２
ｄｓ２
ｄｅ[ ]
１
将为正（负）。表明（６）

式没有内点解，农户的最优策略是尽可能提高（降

低）ｅ１的水平。
如果命题４和命题５中的条件Ｂ和 Ｄ成立，则

π１
ｓ２
＜０，这意味着 Ｖ１１（ｅ１，ｓ２）＝ｕ２（π１（ｅ１，ｓ２（ｅ１）））

的二阶导数小于０，即如果
π１
ｓ２
＋
π１
ｓ２
ｄｓ２
ｄｅ１
＞０，农户的

最优策略是尽可能增加（降低）ｅ１的水平。

六、结论及讨论

本文基于博弈结果能够被博弈方观测的假定，

建立了农户与公司互惠与信任的理论模型。用“改

善”的概念来定义“善意”，农户提高公司收益集中

的最高收益（Ｍ２）的努力是“善意”的，而公司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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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的货币化收益是“恶意”的。信任不仅取决于

公司的善意，而且取决于农户降低收益集中的最低

收益（ｍ１）来提高公司收益所做出的“牺牲”，即农户
使自己“面临更高风险”。在这样的框架下，得到互

惠偏好下公司和农户的最优策略：根据命题４、５，当
农户的努力水平ｅ１提高使Ｍ２增加（降低）或 ｍ１降
低（提高），公司反应是提高（降低）ｓ２水平；农户预
料到这一点，最优策略是尽可能提高（降低）努力水

平。相反，当农户的努力水平ｅ１降低使Ｍ２降低（增
加），公司反应是降低（增加）ｓ２水平，农户预料到这
一点，最有策略是尽可能降低（提高）努力水平。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当农户努力水平的提高使

公司选择集中最优收益水平增加，或降低农户选择

集中的最劣收益水平，公司的最优反应是提高总收

益中农户分享的比例（比如通过提高农产品等级的

方式）；预料到这一点，农户的最优策略是尽可能提

高努力水平。因此，在互惠性假设条件下，公司设

计的契约应该向农户传递“善意”的信息，帮助农户

建立对公司“善意”的信任，以获得农户努力水平的

提高，保证产品质量。

本文的局限之一：公司会考虑农户行为对收益

集中公司的最低收益（ｍ２）的影响，而本文未能给出
公司在确定农产品质量等级时提高既定农产品等

级的理由。这样就可能忽略 ｍ２对公司决策的影
响，公司会更加重视农户在收益集中的最大收益

（Ｍ１），如果农户选择的努力水平能够使公司和农户
的收益同时增加，公司可能就不会感知到农户的

善意。

局限之二：在契约关系中公司可能会显示出嫉

妒心理，即ｃ２／Ｍ１＜０。尽管本文认为，公司互惠性
主要受 Ｍ２和 ｍ１的影响，但对于给定农户努力水
平，公司的利他系数随着Ｍ２的增加而增加，随着ｍ１
的减小而减小，随着 Ｍ１的增大而减小。因此，公司
的利他系数变化的方向主要受 Ｍ２的影响，而这个
影响可能会受ｍ１和Ｍ１的影响而被放大或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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